
翻新旧宅，伤了邻居房屋

施工方赔偿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张颖 朱

小旭）李某翻新自家旧宅，不慎导致邻居赵某
的房屋受损，这起纠纷如何解决？ 日前，该案
经邓州市人民法院构林法庭调解， 由施工方
刘某赔偿了赵某的损失。

在该案中，李某委托施工方刘某，对自家
旧宅进行翻新。 在施工过程中，二楼楼板倒塌
掉落，砸坏了邻居老赵家房屋的墙体、大梁，
导致赵某家房屋二楼东墙破裂。 出门时还好
好的房子， 回来时却无故遭殃， 赵某非常生
气，留置了刘某的挖掘机，以此敦促相关责任
人及时维修自家房屋。 经村委调解、 他人担
保，大家就问题如何解决初步达成一致意见，
赵某归还了刘某的挖掘机。 然而，刘某未按照
协议采取相应措施，及时维修赵某家房屋。 一
气之下，赵某将李某、刘某等诉至法院，要求
将其房屋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损失。

受理该案后， 承办法官第一时间赶到案
发现场，实地察看赵某房屋受损情况。 在走访
调查中， 承办法官得知李某与刘某签订了施
工劳务合同， 双方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任
何问题，由刘某承担责任。 考虑到该案此前虽
经调解但问题未能解决， 当事人之间矛盾颇
深，承办法官组织当事人面对面调解，从法律
角度释法明理，从乡邻角度劝解引导。 起初，
当事人互不相让。 赵某表示，刘某违反此前协
议，不再相信刘某。 刘某则表示，作为施工方，
造成如此局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刘某主
张的赔偿金额太大。 承办法官一边引导两人
冷静下来换位思考， 一边向两人讲明应当承
担的法律责任。 最终，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调解
意见，刘某当场赔偿了赵某的损失。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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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曝光台
7 月 2 日 17 时 22 分， 中心城区车站路与新华路交叉

口东侧，车牌号为豫 RJ35T8 的车辆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根
据相关法规，驾驶人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记 1 分，罚款
200 元。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未系安全带 记 1 分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姜燕）被告在原告起诉前
已经身亡， 而原告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进行起诉， 法院如何处
理？ 日前，唐河县人民法院审理
这起特殊的被告已亡保险人代
位求偿纠纷案， 依法裁定驳回
原告的起诉。

2021 年 9 月份， 张某驾驶
的汽车与刘某驾驶的拖拉机发
生碰撞， 经交警部门认定，张
某、刘某均负同等责任。 张某驾
驶的汽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
事故发生后， 某保险公司支付
张某车辆损失 1.43 万元。随后，
某保险公司联系刘某追偿，刘
某拒绝赔偿， 某保险公司将刘
某诉至唐河县人民法院。

今年 6 月 6 日， 该案正式

立案， 但承办法官一直无法与
刘某取得联系。 到刘某所在村
组和当地派出所进行走访调查
后， 承办法官得知刘某已于某
保险公司起诉前身亡， 其户口
也已注销。

承办法官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
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起诉相
关条件，其中第二条为“有明确
的被告”。 此外，自然人的民事
权利能力，自出生时起，到死亡
时止。 在该案中，刘某在某保险
公司向唐河县人民法院起诉前
已经身亡， 其诉讼主体的民事
诉讼权利能力自自死亡之日起
已经终止， 不属于适格的诉讼
主体，因此，某保险公司以刘某
为被告提起诉讼， 不符合起诉

条件。 最终，唐河县人民法院依
法裁定驳回某保险公司的起
诉。 该裁定现已生效。

债务人身亡后， 丧失民事
权利能力和民事主体资格，不
能成为适格被告， 那么谁能成
为适格被告？ 承办法官介绍，关
于这一问题， 关键在于债权人
起诉时， 债务人的遗产是否分
割。 如果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
的遗产没有分割， 各继承人均
应被列为被告参加诉讼， 放弃
继承权的除外； 如果债权人起
诉时债务人的遗产已经分割，
相关继承人应被列为被告，按
照其继承遗产份额比例进行清
偿； 如果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权
或者没有继承人、受遗赠人，应
将遗产保管人列为被告。 ③1

起诉前被告身亡 原告如何追讨债务
法院驳回原告起诉，承办法官详解相关法规

新野县人民法院常态化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深化司法公开 提升司法透明度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马雪松 张欣）日前，新野
县人民法院举办“公众开放日”
活动，邀请公安局民警、检察院
干警“沉浸式”感受法院特色文
化和法治建设成果。 这是新野
县人民法院本年度举办的第 11
场“公众开放日”活动。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 大家
参观了新野县人民法院的法治
建设展馆、法院文化展厅，深入
了解新野县人民法院的司法文
化、司法服务。 大家一边参观，
一边交流， 纷纷为新野县人民
法院与时俱进的便民服务举
措、法治文化建设、智慧法院建

设点赞。 随后，大家在审判庭现
场观摩旁听了一起交通肇事案
件的庭审。

大家纷纷表示， 希望法院
常态化开展“公众开放日”活
动，不断深化司法公开、提升司
法透明度， 增强社会各界对法
院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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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南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5141130075515610XF）
多年来未开展活动，已被列为“僵尸
型”社会组织，法人张宏宪向业务主
管单位南阳市林业局提出注销申请，
现予以公告。

1. 我协会现有材料没有发现会员
名单，无法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对注销进
行决议，请协会会员对注销提出意见。

2. 请有关债权人向协会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自公告期满 45 日内若无异议，视
为放弃此权利，将按程序注销。

联系人：杜士杰
电话：0377-61699288

南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2024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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